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「教育部資深優良教師獎勵」與「行政院服務獎章」申請資格比較表 

名  稱 服務獎章 資深優良教師獎勵 

主辦單位 行政院 教育部 

對  象 當年度編制內專任離退教師 編制內有給專任現職教師 

軍訓教官 不包括 包括 

年  屆 
10 年、20 年、30 年、40 年 

﹝三等、二等、一等、特等獎﹞ 
10 年、20 年、30 年、40 年 

年  資 計算至離職或退休當月止 計算至當年七月三十一日止 

申請資格 

至離職或退休當月底連續服

務屆滿10年、20年、30年、

四十年，成績優良且符合獎

章條例之規定者 

至每年七月底連續實際從事教

學工作屆滿 10 年、20 年、30

年、40 年，成績優良者 

校外年資 

曾任職各級機關、公私立學

校(私校職員除外)、公營事業

機構，連續者併計 

各級公立及已立案之私立學校

專任教師，連續者併計 

留職停薪 扣除(借調期間有回校授課事實除外)；但前後年資可併計 

辭職進修 

扣除； 

因服務中斷， 

離職前年資不採計 

扣除； 

但前後年資可併計(取得學位未於

6 個月內重任教職除外) 

頒發獎項 獎章、證書 慰問金 

 

服務獎章是行政院頒發給連續服務滿 10年、20年、30年之在職教師（年

資計算至前一學年度止）。若任職期間留職停薪，其停薪年資須扣除，但

前後可以銜接計算；分特等獎章(40年)、一等獎章（30年）、二等獎章（20

年）、三等獎章（10年）。資深優良教師是教育部頒發慰問金給連續服務

滿 10年、20年、30年、40年之在職教師（年資計算至當學年度止）。慰

問金分四千元（10年）、六千元（20年）、八千元（30年）、一萬元（40

年）。  

服務獎章與資深優良教師，兩者區別在於年資計算日不同。但 

服務獎章因獎章製作費時，常須等到次年度才能頒發。 


